
遴选中药配方颗粒供应商项目采购需求

1、 项目名称
遴选中药配方颗粒供应商
2、 项目概况
我院原有三家中药配方颗粒供应商有一家合同期满，需遴选一家中药配方颗粒供应商。服务期限从2026年3月至2026年10月底，采购预算约20万元（预估采购金额仅供投标人作为投标报价参考，最终结算以实际采购金额为准）。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经营范围达到本次招标采购服务要求；
2.投标人必须依法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并同时具有中药饮片和颗粒剂生产范围，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要求；
3.投标人出现如下情形的，只接受其中先提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不接受其他投标人参加投标：
（1）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
（2）存在相互参股关系的；
（3）主要人员（股东、监事、经理、执行董事）相互兼任情况的。
4.投标人及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5.投标人开标前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6.投标人开标前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分包及转包。
4、 项目内容
1.本次采购的货物为：中药配方颗粒（具体品种见附件）。
2.中标供应商数量：1家。
3.服务期限：2026年3月至2026年10月底。
4.供货方式：中药配方颗粒由生产企业负责配送。
5.交付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五、招标要求
（一）供应商要求
1.基本要求
1.1投标人必须在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同时符合《药品管理法》、《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细则》等相关文件要求，依法生产，资信状况良好的企业。
1.2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中药炮制、提取、分离、浓缩、干燥、制粒等完整的生产能力，并具备与其生产、销售的品种数量相应的生产规模。生产企业应当自行炮制用于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的中药饮片。
1.3广西区生产企业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上市销售前，生产企业需在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完成生产备案；（若为广西区生产企业，必须在签订合同前根据报价表顺序提供相关有效备案号证明材料，并注明其序号及名称，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签订合同）
1.4非广西区生产企业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在广西区跨省销售前，需在生产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完成生产备案，且生产企业需向广西区药品监督管理完成跨省销售备案；（必须在签订合同前根据报价表顺序提供以上相关有效备案号证明材料，并注明其序号及名称，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不予签订合同）
（二）投标文件、资料要求
投标人应当对提交的文件及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可溯源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要求提供的资料、证件的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必要时招标人将对投标人进行实地考察。如发现投标人实际情况与投标文件承诺不符的，以虚假应标处理。
（三）货物质量要求
1.投标人应当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细则》备案、生产、销售、配送，并制定有严格的内控药品标准（包括原料、各单元工艺环节物料、中药配方颗粒成品检验标准及过程控制指标），明确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的措施、关键质控点及相关质量要求，使作为初始原料的中药材、作为提取用原料的饮片、作为制剂用原料的中间体和作为终产品的成品应符合相关部门规定标准，保证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广西区标准。
2.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符合最新国家标准、省级标准、《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等相关文件规定（以最新文件规定为准），招标人有权随时对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过程进行抽查检验，或者派出专人监督。
3.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医疗用毒性药品、含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实施审批管理的中药材（中药饮片）等制成的中药配方颗粒以及自然属性不适宜制成中药配方颗粒，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4.中标人应当经常考察本企业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疗效、不良反应等，应当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主动收集、跟踪分析疑似不良反应信息，发现疑似不良反应的，应当依法报告，并及时与招标人进行沟通和信息反馈。
5.中标人发现本企业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告知招标人停止销售和使用。召回已销售的中药配方颗粒，及时公开召回信息，必要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并依法报告召回和处理情况。
6.中标人承诺与招标人签订“质量保证协议书”，且提供每批次中药配方颗粒的质检报告复印件至招标人备案。中标人所供应中药配方颗粒质量应不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质量相关要求，否则视为不合格产品，招标人有权退货、并拒付货款；如发生上述情况，招标人不承担中标人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并对其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保留追索权利。
7.调剂中药配方颗粒所使用的设备、包装材料等须符合药用标准，并提供相关材料证明至招标人备案，保证中药配方颗粒的调剂质量及准确性。
（四）服务要求
1.中标人负责配备符合资质要求的调剂人员、复核人员，派驻到招标人中药房（中标人须派驻2名中药专业人员，应具备药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中标后须提供其毕业证和职称资格证等证件向招标人备案），以上人员由招标人统一安排、调配和管理。
2.中标人须承诺同意与我院另外两家中药配方颗粒供货公司（广西仙茱制药有限公司、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利用现有的设备，采取混调的调剂模式，且必须在中标后一个月内配合招标人实现混合调剂模式，否则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本项目需求，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3.中标人提供其生产配方颗粒基本目录，并保证此目录内的配方颗粒在供货前取得备案证明，采购周期内可持续供货。 
4.对于距离有效期不足3个月的近效期颗粒，中标人在每季度盘点之前无条件进行更换。
（五）配送及验收要求
*配送要求
1.有明确的运输配送计划及管理方案，若投标人拥有专属的配送公司，投标文件中需提供以下材料证明：
1.1如投标人配送公司属于投标人下属子公司的，需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股东及出资信息证明及委托配送协议。
1.2如投标人与投标人配送公司属于同一集团的下属子公司，需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股东及出资信息证明、属同一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关系证明及委托配送协议。
2.有明确的运输配送计划及管理方案，但投标人无独立配送能力的需提供委托配送企业的资质证明及委托配送协议复印件；
3.合同签订生效后，中标人应自收到招标人订单通知起配送供货至指定地点，配送人员需提供药品的现场搬运、入库、开箱、上架等伴随服务。急救、急用（特殊订单或紧急订单）药品原则上3小时内送达，一般药品（普通订单）2天内送达。不能一次完成订单配送的，剩余部分须在3天内（含第一次配送时间）完成配送（须提前向招标人报备，否则视为违约）。未按时按量配送，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包装及运输：
1.包装：中标人所供全部药品均应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以防止药品在转运中损坏或变质，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每一个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检报告书。
2.运输：运输过程中药品的损坏或缺失由中标人负责。部份特殊的药品需要订货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3.中标人负责药品运输，药品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本项目交付药品不接受损耗，由中标人自行为其药品运输办理相关保险。
4.中标人应在药品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药品安全运达招标人指定地点。如发现药品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串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中标人必须5日内完成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招标人有权拒绝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
5.药品在交付招标人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中标人负责。
6.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必须确保质量，如其产品质量或规格不符合招标人使用要求的，必须允许更换或退货，期间发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7.需要冷藏的药品，中标人在运输的过程中必须有足够的冷藏设施保证所需温度，确保药品的有效使用。
*验收要求
1.中药配方颗粒入库时必须由验收人员检查验收，做好质量验收记录。
2.保证所供应的中药配方颗粒到货入库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1年，并保证有效期内的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 
3.验收时如有质量问题，协商后送药检部门检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4.中标人应保证货票同行且货票信息一致。每次供货时，应同时提供加盖公章的该批次货物清单（送货单）及生产企业出厂检验合格报告书，否则招标人有权拒绝验收。中标人提供的送货单上须包含品名、生产厂家、单价、数量、总金额、批号、有效期，且送货单不得涂改。
六、服务期限及结算方式
1、服务期限2026年3月至2026年10月底。
2、结算方式：按实际采购量结算，按月开具发票，账期为对账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


附件:《中药配方颗粒采购品种目录及最高控制单价》


中药配方颗粒采购品种目录及最高控制单价
	序号
	配方颗粒名称/饮片名称
	折合成饮片量进货价(元/g)
	执行标准

	1
	北沙参配方颗粒
	0.41
	国标

	2
	槟榔配方颗粒
	0.2
	国标

	3
	蝉蜕配方颗粒
	1.93
	省标

	4
	赤小豆(赤小豆)配方颗粒
	0.176
	国标

	5
	醋龟甲配方颗粒
	1.11
	省标

	6
	地龙(参环毛蚓)配方颗粒
	1.13
	省标

	7
	粉萆薢配方颗粒
	0.24
	省标

	8
	茯苓配方颗粒
	0.33
	省标

	9
	路路通配方颗粒
	0.18
	省标

	10
	牡丹皮配方颗粒
	0.69
	省标

	11
	山药配方颗粒
	0.396
	省标

	12
	威灵仙(东北铁线莲)配方颗粒
	0.66
	省标

	13
	银柴胡配方颗粒
	0.57
	省标

	14
	玉竹配方颗粒
	1.1
	省标

	15
	浙贝母配方颗粒
	0.571
	国标

	16
	制川乌配方颗粒
	0.9
	省标

	17
	紫草(新疆紫草)配方颗粒
	1.17
	省标

	18
	水蛭(蚂蟥)配方颗粒
	7.02
	省标



        

药剂科
                                  2025年 12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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